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转让方）：
乙方（受让方）：

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于     年     月     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元。甲方现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转让目标公司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股权转让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等股权。
第二条 转让价款
本次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万元。
第三条 权利与义务的承继
自目标公司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该股权所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义务及责任，即由乙方享有和承担。甲方不再享有或承担原作为目标公司股东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第四条 变更登记及费用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应共同配合，并委托目标公司及时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
因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及工商变更登记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双方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各自承担。
第五条 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目标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第七条 协议份数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目标公司留存一份，报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备案一份，各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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